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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给侧理论修订《企业财务通则》

杨良成■

《企业财务通则》自 2007 年修订颁

布后一直未予修订，其作用与效果日益

薄弱，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经济新

常态。笔者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企

业财务通则》的修订可以供给侧理论为

原则。

1. 按新规去库存

《企业财务通则》第三章资金筹集

就是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其中企业出资

方面的管理，新《公司法》中已有规定

的，可以从其规定。注册资本与验资方

面，新《公司法》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

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

件，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2015 年

起又实行“三证合一”新政。而《企业财

务通则》第十五条第二款“企业筹集的

实收资本，应当依法委托法定验资机构

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与新《公司法》冲

突。另外，《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

管理意见》（国发 [2014]43 号）对地方融

资平台公司的资金筹集也出台了新的规

范政策，《企业财务通则》均应进行更新。

第四章资产营运，可补充去库存的

内容。如关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 [2014]7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对资产损失的税务处理都有相应

规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 号）对对外投资特别是境外

投资也有新规定。《企业财务通则》应

去除一些陈旧的、与新的法律法规不相

符的部分，保持与新法律法规一致。

2. 据实情去产能

《企业财务通则》第七章重组清算，

实际是规范企业合并、分立、托管经营、

破产等重组类型及其重大财务事项的

财务管理。企业重组的情况千差万别，

《企业财务通则》只能原则性地提出管

理要求，涉及到破产清算的，还要和《破

产法》相吻合，针对经济新常态，增加

去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安置企业职工

等内容。

去产能作为财务管理的内容，还要

从地区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如东北

老工业基地与山西煤炭工业基地的去

产能方式方法就必不相同。此外，去产

能也是相对的，现在产能过剩，但整个

行业都大力调整后，产能会相对不足。

这就需要有前瞻性、预测性的管理内容

为去产能服务。

3. 压债务去杠杆

新《预算法》自 2015 年开始实施，

其中与《企业财务通则》相关的是对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做了强调与修订。《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也对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提出要

求。《企业财务通则》应据此修订条文，

增加对夕阳产业债务的压缩管理、对过

剩行业的去杠杆管控等内容。

4. 降成本增内容

《企业财务通则》第五章成本控制

中，可以针对经济新常态增加降成本的

内容。成本控制、绩效考核、预算管理

等新增了许多方法，如建立跨年度预算

平衡机制，编制三年滚动规划等，可以

在《企业财务通则》中修订增加。

此外，国家自实施营改增以来，各

行各业的整体税率是降低的，《企业财

务通则》要从原则性方面规范企业完善

抵扣链条，规范抵扣手续，降低税金。

2016 年企业还将降低“五险一金”上缴

比率，《企业财务通则》应增加相关对

接方法与措施。

5. 补短板强监督

《企业财务通则》第八章信息管理

一直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短板，在经济

新常态下，必须加强会计信息化管理。

一是广度，即全面接收，全范围接收，

公司所有部门、所有人员都能按相关职

能接收相应的信息 ；二是及时性，业务

信息转化为财务信息必须快捷及时，以

便各相应业务层迅速联动。《企业财务

通则》中应补足相关内容。

《企业财务通则》第九章财务监督

中虽然也有条款对之予以说明与强调，

但在新《预算法》建立考核问责机制、

强化责任追究，以及财政评审、绩效评

价等新规范相继出台的情况下，《企业

财务通则》也应调整与加强。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变则通，通

则强。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财务通则》

的新修订，必将为企业更好发展提供新

的动力与保障。

（作者单位 ：荆州纪南投资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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